


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教育實施計畫
民國109年10 月 12日本校家庭教育委員會會議
壹、依據：
一、民國108年5月8日修正之「家庭教育法」。
二、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民國108年12月30日桃家教字第1080003249號函「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109年度學校家庭教育優質化補助計畫」。
三、本校家庭教育推行委員會實施要點。
貳、目的：
一、加強家庭成員彼此間良性及合宜的互動。
二、增進家庭對相關知能的了解，並協助其對於相關資源的運用及管理。
三、提供父母教養子女相關諮詢服務，期能提升親職知能，以勝任親職工作。
四、提供學生了解自己對家庭應有的態度與本份，期能提升子職教育。
五、加強學校、家庭與社會的聯繫，期使家長妥善關懷子女，延伸教育成效。
參、實施對象
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。
肆、實施內容：
	指標
	依據
	檢核項目
	活動&課程名稱
	預定日期
	負責處室
	說明

	一、
成立行政組織與運作
	家庭教育法第12條
家庭教育活動應於學校行事曆載明。
	1.成立跨處室之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，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。
	家庭教育委員會
	109/10/12開會
	輔導室
	1.檢附學校家庭教育實施計畫、小組成員名單、會議紀錄等相關資料。
2.檢附學校行事曆並註記。

	
	
	2.訂定家庭教育實施計畫，並納入學校行事曆。
	家庭教育委員會
	
	輔導室
	

	
	
	3.學校應提供家庭教育諮詢電子郵件信箱及電話專線服務。
	設置相關信箱、電話(詳見家庭教育網頁專區)
	已建置
	輔導室
	

	二、
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
	1.家庭教育法第 12條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實施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。
2.家庭教育法第2條:「本法所稱家庭教育，係指具有增進家人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，其範圍如下：親職教育、子職教育、性別教育、婚姻教育、失親教育、倫理教育、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、其他。」
3.家庭教育第8條:「各級學校為推展家庭教育之機構。」
	1.每學年將家庭教育在正式課程外實施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，並應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。
	1.108-1學生反毒宣導
2.108-1學生交通安全宣導
3.特教IEP相關會議
	
	教官室

教務處
	1.4小時以上課程及活動，包括家庭教育相關課程、研習、座談、個案輔導或其他。
2.請書面檢附各項課程及活動名稱、主題、參加對象、活動內容摘要及辦理時間等相關資料。

	
	
	2.辦理家庭教育相關議題活動:親職、子職、倫理、性別、婚姻、失親、家庭資源管理、多元文化及其他。
	1.家庭安全教育防災演練
2.辦理並規劃各項相關活動
	
	教官室
學務處
	

	
	
	
	1. 家長講座：
(1)親師座談
(2)親職講座

2.辦理社區家長讀書會，  提升家庭教育功能
	1.109/10/31



	家長：
輔導室


圖書館
	

	
	
	3.辦理家庭教育專案活動，例如:愛家515系列活動、孝親家庭月、祖父母節活動等。
	1.高二成長營：感恩家書
2.溝通互動生命關懷—服務學習對象：桃園啟智學校
	1.109/9/3-4
2.109/12/14-18
	學務處
輔導室
	

	
	
	4.辦理教師「家庭教育」專業知能研習。
	1.教師家庭教育知能讀書  會
2.導師會議：反毒宣導研習
	1.109/9/24、10/22、11/26、12/24
2.
	輔導室

教官室
	

	
	
	5.利用刊物、網站或電子刊版等宣導家庭教育。
	1.家庭教育專區網站刊登家庭教育相關資料
2.陽明春曉刊登家庭教育相關資料
	1. 109/9/1~110/1/20

2.109/8/1-110/1/20
	輔導室(完成)

圖書館(完成)
	

	三、
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、諮詢或輔導
	家庭教育法第15條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學生有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，應即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及實際照顧學生之人（家長）；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之課程（詳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）。
	1.已確認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的學生，學校已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。
	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的學生，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
	109/9/1~110/2/1
109/9/20-110/1/20
	教官室
教務處(特教)
(完成)
	請以文字說明，如建立社會輔導專線連絡網通訊錄、結合社區○○圖書館推廣親子共讀活動、藉學校日或聯絡簿等媒介提供家長諮詢服務相關資訊、培訓圖書志工協助推廣親子共讀等。

	
	
	2.提供家長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（例如：心理諮商師、社工師、醫師----）。
	提供家長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
	109/9/1~110/1/20
109/9/1~110/1/20
	輔導室
教務處(特教)
(完成)
	

	
	
	3.提供相關之書面或視聽資料。
	1.提供家長家庭教育書面或視聽資料
2.採編家庭教育書籍及影
  片
	1.109/8/1~110/1/2

2.109/8/1-110/1/20
	輔導室

圖書館
(完成)
	

	
	
	4.至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家中進行家庭訪問。
	至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學生家中進行家庭訪問，或請家長到校對談
	109/8/1~110/2/1
109/9/1~110/1/20
	教官室
教務處(特教)
(完成)
	

	
	
	5.至一般學生家中進行家庭訪問。
	至一般學生家中進行家庭訪問，或請家長到校對談
	109/8/1~110/2/1
	教官室
(完成)
	

	
	
	6.參加學校提供之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。
	1.參加學校提供之家庭教  育諮商或輔導課程
2.學科家庭教育融入教學
	1. 109/9/1~110/1/20

2.109/9/1-110/1/16
	輔導室
(完成)
教務處
(各學科)
	

	
	
	7.其他適當方式：              

	1.特殊個案會議(邀請家長與會)
	109/9/1~110/1/20

	輔導室
教務處
教官室
	

	四、
其他
	學校家庭教育其他辦理情形
	1.於學校網路連結家庭教育相關專業機關(構)網址。

	於學校網路連結家庭教育相關專業機關(構)網址
	109/9/1~110/1/20

	輔導室
(完成)
	1.請說明學校網站家庭教育相關網址連結設置情形。
2.請說明學校推展家庭教育的特色。

	
	
	2.學校推展家庭教育的特色。
	購置家庭教育相關影片供師生、家長欣賞，討論分享
	[bookmark: _GoBack]109/8/1~110/1/20
	圖書館
(完成)
	


伍、經費來源：由本校年度相關經費支應。
陸、本計畫經家庭教育委員會議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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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    桃園市立陽明高級中等學校 10 9 學年度第一學期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  民國 10 9 年 1 0   月   1 2 日本校 家庭教育委員會會議   壹、依據：   一、 民國 108 年 5 月 8 日 修正之 「家庭教育法」。   二、 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民國 108 年 12 月 30 日桃家教字第 1080003249 號函「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109 年度學校家庭教育優質化 補助計畫」。   三、本校家庭教育推行委員會實施要點。   貳、目的：   一、加強家庭成員彼此間良性及合宜的互動。   二、增進家庭對相關知能的了解，並協助其對於相關資源的運用及管理。   三、提供父母教養子女相關諮詢服務，期能提升親職知能，以勝任親職工作。   四、提供學生了解自己對家庭應有的態度與本份，期能提升子職教育。   五、加強學校、家庭與社會的聯繫，期使家長妥善關懷子女，延伸教育成效。   參、實施對象   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家長。   肆、實施內容：  

指標  依據  檢核項目  活動 & 課程名稱  預定日期  負責處室  說明  

一、   成立行政組 織與運作  家庭教育法第 12 條   家庭教育活動 應於學校行事 曆載明。  1. 成立跨處室之家庭教育推 動執行小組，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會議。  家庭教育委員會  10 9 / 10 / 1 2 開會  輔 導室  1. 檢附學校 家庭教育實 施計畫、小 組成員名 單、會議紀 錄等相關資 料。   2. 檢附學校 行事曆並註 記。  

2. 訂定家庭教育實施計畫， 並納入學校行事曆。  家庭教育委員會   輔導室  

3. 學校應提供家庭教育諮詢 電子郵件信箱及電話專線服 務。  設置相關信箱、電話 ( 詳見 家庭教育網頁專區 )  已建置  輔導室  

